國立陽明大學學生社團平時表現記錄實施細則

第一條　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第三條辦理。

第二條　平時表現之加扣分項目如下：

	評分項目
	評　分　重　點
	備　　註

	活動事項
	未按時完成活動申請
	含繳交書面資料

	
	活動未經核可擅自辦理者
	

	
	因疏忽、拖延，致產生嚴重行政程序問題
	

	活動結案
	未按時辦理活動經費核銷
	

	
	未按時繳交活動成果報告
	

	場地、器材之借用
	活動後場地未復原
	

	
	借用器材未按時歸還
	

	
	未按結束活動致影響他人
	

	社辦使用情形
	社團辦公室違規使用
	

	
	社團辦公室未維持整潔
	

	臨時行政配合
	臨時事項之配合度
	如：繳交社團相關資料

	其他
	其他應加扣分事實
	需有具體事實，並公正、客觀


※以上各項目之加扣分，以1分為原則，特殊情形使得加扣2分。

第三條　平時評鑑之加扣分記錄，需將事實經過詳實記錄於平時表現記錄表，並於每月月底彙整簽核後，於次月五日前公告。

第四條　對平時表現之加扣分如有疑義，應於公告後一週內，以書面方式向課外活動輔導組提出申請複查。

